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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担保债权1在破产程序内外受偿的衔接之一：有担保债权在破产程

序外受偿的类型化分析

序言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破产程序解决债

务危机，改善经营或者退出市场，所涉企业的债务

规模越来越大、合并破产企业数量越来越多。如近

年的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等三百二十一家公司实质

合并破产重整、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十

家子公司程序性合并破产重整、海航基础设施投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二十家子公司程序性合并

破产重整、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二十四

家子公司程序性合并破产重整、北大方正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四家子公司实质合并破产重整、紫光集团

有限公司等七家企业实质合并破产重整等。因此，

对于债权人而言，越来越多的债权人面临破产程序

中的债权清偿和向破产程序外的相关主体追偿之

间的选择、权衡和决策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简称“《担保制度解

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债务

人破产案件，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后又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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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担保债权”并非我国破产法之法定概念。我国民法同时规定了物的担保和人的担保，前者是以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的特定财产提供的担保，通

常包括抵押、质押和留置；后者是以第三人信用提供的担保，即保证。在破产程序中，因债权人对于债务人以自有财产提供担保的债权享有优先受

偿权，故破产法上通常将该类债权称之为“有财产担保债权”；而对由第三人提供保证的债权，债权人虽然可以在破产程序外向第三人求偿，但在

债务人破产程序中，该类债权人系普通债权人，故破产法中并无专门的名词指代该类债权。本文的研究对于有财产担保债权和由第三人提供保证的

债权均有所涉及，为行文方便，本文将两类债权统称为“有担保债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简称“《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四条

规定：“保证人被裁定进入破产程序的，债权人有权

申报其对保证人的保证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简称“《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

规定：“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

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由此可见，在

担保关系中，当主债务人或（和）担保人进入破产

程序后，债权人有权向主债务人及担保人申报债权

或（和）行使权利。 

根据禁止超额受偿原则，债权人在主债务人和

担保人处受偿的总和，不得超过其债权总额。因此，

债权人在破产程序内外的受偿应当如何衔接，以及

担保人在承担担保责任后应当如何行使追偿权，值

得关注和探讨。本系列文章拟在总结实务经验的基

础上，就破产债权在破产程序内外受偿的选择、衔

接和决策进行梳理分析，以期为债权人行权提供更

多元化的思路与路径。  

有担保债权在破产程序外受偿的类型化分析 

根据破产主体、担保类型的不同，我们首先对

实践中常见的有担保债权在破产程序外受偿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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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进行了类型化梳理，具体如下： 

一、 主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债权人向未进入破产

程序的担保人主张担保债权 

若主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债权人有权在破产

程序中向主债务人申报债权，主债权具体可被确认

为优先债权
2
、普通债权甚至劣后债权，需视情况而

定。与此同时，根据《担保制度解释》第二十三条，

债权人还有权向担保人主张担保债权，基于担保人

担保类型的不同，具体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向担保人主张对特定财产的优先受偿权 

在该等情形下，债权人有权在主债务人的破产

程序中申报债权，并以债权人的身份参与破产程序；

与此同时，债权人有权向破产程序外的担保人就特

定财产行使优先受偿权。 

在本文讨论的担保人以自有的特定财产提供

“物保”的情形中，担保人在担保财产的范围内向

债权人承担担保责任。针对主债权与担保债权在破

产程序内外并存的情况，实务中，重整计划如何处

理破产程序内外受偿的衔接值得关注。需要特别注

意的是，当担保财产为出质人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股

权，而目标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时，如果目标公

司系非上市公司，出资人权益可能调整为零，担保

权人如何行使权利？而在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

中，由于上市公司股票客观上存在市场公允价值，

此时，担保权人如何行使权利？由此还引发上市公

司股票质押权人权利保护的问题，本系列文章将在

后续文章中结合案例予以探讨。 

（二）向担保人主张保证责任 

在该等情形下，债权人有权在主债务人的破产

程序中申报债权，并以债权人的身份参与后续破产

程序。与此同时，因保证人未进入破产程序，债权

人有权以催告、诉讼或仲裁等方式要求保证人承担

清偿责任，债权金额为在主债务人破产程序中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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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破产法》并未规定“优先债权”，一般指对债务人特定财产享

的债权金额。实践中，比较特殊的是主债务人的保

证人为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企业等相关

方的处理。与此同时，无论是第三人提供物保，还

是第三人提供保证，在其向债权人承担担保责任后，

均会面临向主债务人追偿的问题，本系列文章将在

后续文章中结合案例予以探讨。 

除此之外，担保债权往往并非只有一个担保主

体，往往存在多个保证人，不管是主债务人还是某

一担保人破产，债权人都有权向其他未进入破产程

序的担保人主张担保债权。本文就此不作进一步探

讨。 

二、 担保人进入破产程序，债权人向未进入破产程

序的主债务人主张主债权 

若担保人进入破产程序，债权人有权在破产程

序中向担保人申报债权。若担保人是保证担保，保

证债权在保证人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保证债

权按照保证人应承担的保证责任通常以普通债权

清偿；若担保人系以自身所有的特定物提供抵/质

押担保，担保债权按照担保人提供的特定抵/质押

物，以主债务在担保人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为

限的金额，在特定抵/质押物范围内优先受偿。如果

主债务金额高于担保物在破产程序中的价值（如评

估价值）的，则担保债权人仅能在破产程序中以担

保物的价值为限行使权利。 

与此同时，在主债务人未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况

下，债权人有权根据合同的约定向主债务人主张权

利：（1）主债权已到期的，债权人有权以催告、诉

讼或仲裁等方式，向主债务人求偿；（2）主债权未

到期的，债权人向主债务人求偿的条件尚未满足，

但如果主合同包括了担保人进入破产程序情形下

债权人享有不安抗辩权或提前/加速到期条款的，

债权人有权根据合同约定，宣布债权提前到期并要

求清偿。 

有优先受偿权利的债权，可分为意定优先债权和法定优先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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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主债务人或担保人进入破产程序，债

权人向未进入程序的担保人或主债务人行权，当债

权人先行通过破产程序从主债务人或担保人处受

偿后，在破产程序外仅可就未获清偿部分向主债务

人或担保人主张，由于破产程序的清偿率往往无法

达到百分之百，且在破产重整程序中，重整计划往

往设置“债转股”、“信托受益权份额”等权益性偿

债安排，较难以直接识别清偿率。因此如何判断债

权人先行在破产程序中的受偿范围一直是实践中

的争议点，本系列文章亦将在后续文章中就这一问

题予以探讨。 

三、 主债务人与担保人均进入破产程序 

在该种情况下，根据《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三》

第五条，债权人有权向债务人、保证人分别申报债

权，但根据禁止超额受偿原则，债权人在主债务人

和担保人处受偿的总和，不得超过其债权总额。 

结合上述第一部分“主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

向未进入破产程序的担保人主张担保债权”和第二

部分“担保人进入破产程序，向未进入破产程序的

主债务人主张主债权”，不难看出，破产债权在破产

程序内外受偿的核心原因是主债权与担保债权在

破产程序内外并存而需要衔接，主债务人与担保人

均进入破产程序时，债权人受偿的核心是不得超过

其债权总额，所涉两个破产程序中受偿本身已经在

前述讨论框架内，本文就此不作进一步探讨。 

根据以上梳理，破产债权在破产程序外受偿具

体可以包括以下情形，（1）主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

向未进入破产程序的担保人主张特定财产的优先

受偿；（2）主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向未进入破产

程序的担保人主张保证债权并受偿；（3）担保人进

入破产程序，向未进入破产程序的主债务人主张主

债权并受偿。就担保人与主债务人均进入破产程序，

债权人在两个破产程序分别受偿，但受偿总额不得

超过其债权总额。我们将在后续的几篇文章中，结

合实践中的案例予以逐一分析，并就重整程序内外

衔接常见的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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